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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财政负担的价格补贴越来越多，占国

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价格补贴已成为我国经济生

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给国家

财政增加了困难，也不利于理顺价格体系，会给整个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不利的影响。本文结合广西的情况，

就价格补贴的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当前价格补贴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国家适

当运用价格补贴这个经济杠杆.有利于调节生产与消

费的矛盾，理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保护生

产，稳定物价，安定人民 生活，促进经济的发展。但

是，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逐步放开，价格补贴的弊端

也越来越突出。

首先，长期对某些商品给予价格补贴，人为地使

一些商品的价格偏离价值.加剧了价格体系的不合理，
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价格是由价

值决定的，价格必须大体上反 映出商品的价值，这是价

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如果不考虑各种产品之间消耗的社会必要劳

动量的合理比例，滥用价格补贴这一杠杆，人为地使

一些商品的价格长期偏离价值，以 此来刺激某种产品

的发展，稳定市场物价，就会产生以下问 题：一是会

造成某些农产品的过剩和损失，严重 挫伤农民生产的

积极性。二是不利于企业加强 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

理。在价格补贴的保护下，一些企 业往往不重视经济

核算，不注意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注意以最少的

劳动耗费生产更多物美价廉的社会所需要的产 品，从

而使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性亏损.有的

企业甚至还可以通过财政补 贴多得好

处。三是运用价格补贴来平抑物价往往

是不稳定的，一旦国家财政情况变化，

物价就会出现较大波动。这些问题的产

生，是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

经济的。

其次，长期使用价格补贴会不断加

重财政的负担。我们广西的价格补贴从

1978年到1986年，每年以26%的递增速

度增长，高于同一时期财政收 入 递 增

7.4% ，财政支出递增9.3% 的幅度，价

格补贴总额已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总额

的35.72% ，财政已难以承受。如不采取

措施加以整顿，预计今后补贴金额还将

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是有

的补贴品 种一旦上去就下不来，如粮、棉、油等，随

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镇人口增长的需要，收购数量

和销售数量逐年增加，价格补贴的自然增 长 就 相当

大。肉、禽、蛋、菜、民用煤等，也随着城填人口的

增加，销量扩大，补贴金额不断增长。二是有的补贴

品种上去容易下来难，如对一些工业品的价格补贴，

要下来的话又担心影响企业的积极性。补 贴 数 额 愈

大，愈是怕牵动全局不敢轻易取消。三是一些地区、

部门和单位在国家补贴政策外，又扩大加价、议价范

围，增加财政补贴。近几年价格补贴的逐年增长，已

经成为广西财政的沉重包袱，如再继续发展下去，今

后广西财政收入增长额中，将有相当大一部分要被价

格补贴吞掉，财政将更加困难。

第三，价格补贴的大量使用，助长了一部分人单

纯依靠补贴办法管理 经济的思想。他们认为用价格补

贴的办法是解决矛盾最简便的方法，所以什么产品生

产上不去，就要财政补贴。什么商品收购不上来，又

要财政补贴；甚至商品库存大了，还要财政补贴利息，

等等。这样，管理经济就不要动脑筋了。

二、理顺价格补贴的对策

价格补贴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运用得好，

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运用不当，就会起相反的作用。
如何才能正确运用价格补贴呢？

（一）树立起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

念。长期以来，由于受 “左”的思想影响，在制定计

划、安排生产时，往往把价格补贴作为稳定物价发展

生产的主要手段。这是产品经 济观念的产物.在经济

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随 着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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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步放开，我 们必须树立起发

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观念，改进价格补贴的

办法，以解决目前补贴品种过宽，补贴标准偏高，补

贴范围过大，国家负担价格补贴过重等问题。

（二）价格补贴要由过去的 暗补 改 为 明补。过

去，有很大一部分价格补贴采用暗补的形式，一种是由

财政从收入中退库补贴，另一种是对工业原料采用价

外补贴的办法进行补 贴。这种 暗补 的 形式有很多弊

病：一是没有把补贴摆在明处，结果财政每年拿出大

量价格补贴，但 领导心中无数，群众也不清楚，不利

于调动积极性；二是采取价外补贴的办法，补贴金额

不列入成本，造成企业成本不实，不利于加强经济核

算。因此，要把暗补的形式改 为明补，具体设想是：

有的补贴由冲减收入改为增列支出；有些用于平抑市

场物价的补贴应发到群众手中，销售部门按规定调整

价格，财政不再予以补贴；还有一些工业原料的价外

补贴改为直接调整价格列入成本。

（三）价格补贴应坚持 “谁得益谁负担补贴”的

原则。哪级得好处就由哪级财政负担补贴；哪些企业

得好处就由哪些企业负担补贴，改变有的地方和企业

通过财政补贴多得益的不合理现象。

（四）价格补贴要用在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上面。

现在，价格补贴的使用，往往是哪样商品上不去，就

用价格补贴去刺激其发展，而一旦这个商品搞上去了，

出现了商品的暂时 过剩，价格下跌，则不再过问，结

果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这种压抑先进、保护落后

的做法，应当加以改变。特别是对农副产品的批格补

贴，由于目前农副产品 的价格已经逐步放开，应考虑

将财政补贴主要用于保护 “过剩商品”上面，实行农

副产品的最低保护价格。当 某一商品供过于求，市场

价格过低甚至商品卖不出 去的时候，由国家按最低保

护价格收购，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五）财政补贴权限要适当集中。目前，财政负担

的价格补贴过重，原因之一是财政补贴的 审 批 权 分

散，除了国家统一规定的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以外，

下面各级都可以任意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这种做法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还会影响国家对宏观经 济的控制。因此，价格补贴的

审批权应适当集中，凡在国 家规定的范围以外扩大补

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的，应报国务院审批同意后才

能实行，否则一律取消。在运用价格补贴杠杆时，还

应当充分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

（六）清理整顿现有的补贴。现有的价格补贴存

在补贴品种过多、标准过高、范围 过大的问题，有些

补贴是不合理的，应进行清理整顿。

随笔 “一”与“万”小议

刘治平

现 实生活中，挂一漏万的事是难 免的。但轻 “一”

重“万”却不可取。在一 些人看来， “一”是微不足

道的，一吨 水、 一度电 、一块砖、一元钱……谁放在

眼里？ “万”历 来似乎为人们所推 崇，“万元户”已

成为我国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的标 志， 不少 人 心向往

之。表面 看来，“一”与“万”众寡悬殊，相差万倍。殊

不知 ，任何事物都有两 重性，在一定条件下， “一”

也可以 变成“万 ”，“万”也可以 转 化 为 “一”。据报

载：济南郊区有位农民从垃圾堆 中拣一块块废钢铁，成

了“垃圾 万元户”，由 “一” 变成了“万” 。某啤酒

厂，领导班子不得力，结 果由 盈利而转为亏损。这不

是由 “万”转 化 为 “一”吗？至于 有的 企业经营管理

不善破产 倒闭，那就 更不言 而喻 了。

俗 话说： “聚沙 成塔， 集腋成 裘”。我国是个十

亿人口 的大国，如果每人每天 节约一分钱，聚积起 来

就是一千万元。聚积一年 ，就是36.5亿 元。全国工 业

企业生产成本只要降低 1 % ，一年 就 可以 为国家增加

财 富25亿元。流动 资金只要减少 占用 1 % ，一年就可

以 节约35亿元。这几个数 字不少人恐怕是想不到的。

说 “一”道 “万”，想 不到的事不胜枚举。我认

为，只要我们勤 用脑，多思考，善调研，细 观 察，摒

弃轻 “一”重 “万” 的世俗 偏 见，正 确 认识 “一”与

“万”的辩证关 系，许多想不 到的事，也可 以 变成办

得到。这对于我们的四 化建设 与 “双 增双节”运 动是

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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